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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兴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文 件

中兴恒综字(2023)002 号

关于发布《北京中兴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公司各部门：

《北京中兴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制度》经公司全体股东讨

论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如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或有更好的

建议，请将书面意见反馈至公司董事会。

附件：北京中兴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制度

北京中兴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二〇二三年九月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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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兴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公司的职业风险基金管理，完善本公司职业

责任保障机制，提高抵御风险能力，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《资产评估

机构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企〔2009〕26 号）要求，

结合本公司实际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公司按照《资产评估机构职业风险基金

管理办法》的规定提取、使用职业风险基金。

第二章 组织管理

第三条 本公司由执行董事负责职业风险基金的组织管理工作，

由财务部门负责职业风险基金的提取、核算及日常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负责职业风险基金核算的财务人员因工作需要发生变动

时，应办理工作交接手续，并由执行董事监交。交接手续办理完毕后，

移交人、接收人、监交人要在移交表上签章。移交人必须办完移交手

续后方可调离该岗位。

第三章 职业风险基金管理

第五条 本公司于每一个会计年度终了前，以本年度评估业务收

入为基数，按照不低于 5%的比例从管理费用中提取职业风险基金，

并设立专户核算。

第六条 本公司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主要用于下列支出：

（一）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；

（二）与民事赔偿相关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法律费用。

本条第一款支出事项发生后，本公司向相关责任人追偿的部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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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纳入职业风险基金管理。

第七条 本公司在持续经营期间，应当保证结余的职业风险基金

不低于近 5年评估业务收入总和的 5%。

如果发生因赔付造成职业风险基金余额低于近 5 年评估业务收

入总和 5%的情况，应当于本会计年度终了前提取补足职业风险基金。

第八条 在符合本制度第七条规定的前提下，经股东会决议，可

将已计提 5年以上（不含 5年）结存的职业风险基金转作当年可供分

配的利润进行分配。

第九条 本公司如果与其他机构发生合并时，合并前各方已提取

的职业风险基金应当并入合并后机构。

第十条 本公司如果发生分立时，已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应当按

照权利与责任一致的原则，在分立各方之间进行分配，并在分立协议

中予以约定。

第十一条 本公司如果发生清算时，职业风险基金余额应当核转

清算收益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二条 董事会负责对本公司提取、使用、分配职业风险基金

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十三条 对于违反本制度规定的，依据北京中兴恒资产评估有

限公司员工薪酬制度中的规定，追究责任人的相关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北京中兴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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